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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人民政府申报注册，原国家质检总局于2011年，批准阿克苏

苹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1年第70号）；原国家工商总局于2009年，批准阿克苏苹果为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注册号：5918994）。2023年11月，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下达了任务书。根据任务

书要求，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成立《阿克苏苹果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使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

起草小组（以下简称“标准起草小组”），承担并开展了《阿克苏苹果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使

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起草工作。

（二）起草单位

1.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中企智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标准主要起草人:李莹、袁昊、李雪波、李汉超。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目的意义

（一）基本情况

阿克苏苹果，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特产，又称加丽果，具有果面光滑细腻、色泽

光亮、果肉细腻、果核透明、甘甜味厚、汁多无渣等特点。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纤维素、果胶等。

而阿克苏苹果果核透明(俗称“糖心”)则是其区别于其他产地红富士苹果的显著标志。

新疆阿克苏地区地处中纬度，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北部，北高南低，日照丰富，热量适宜，属

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各地年日照时数2600小时以上，得天独厚的光能资源对红富士苹果品质的

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光、水条件均比日本原产地和中国东部和西北东部苹果产区优越。

（二）标准化对象的特征

阿克苏苹果皮薄，果面光滑细腻、色泽光亮、是着色度高、蜡质层厚;果肉细腻、甘甜味厚、

汁多无渣、口感脆甜;果核透明、果香浓郁、多有糖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纤维素、果胶、营养

丰富、耐储藏。

（三）目前存在的问题

未形成品牌效益。“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在市场中使用规范性不强，加之缺乏引

导，尚未形成统一的区域品牌效应和核心竞争力。

https://baike.so.com/doc/5637830-58504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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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级标准的有关情况,尤其是由于没有标准引发的相关问题

目前，没有一个专门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相关标准或技术规范，无法明确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申请使用的要求，难以确保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及使用管理上的高效率，急须制定“阿

克苏苹果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使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

（五）制定标准的作用和意义

为保护好阿克苏苹果这一地域性特色产品，规范并促进产业发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

地区人民政府和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分别开展了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和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的申请注册工作。经过努力，原国家质检总局于2011年，批准阿克苏苹果为原产地域保护

产品（2011年第70号）；原国家工商总局于2009年，批准阿克苏苹果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

号：5918994）。根据《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管理办法》《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规则》等法规，制定《阿克苏苹果 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申请使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对加强对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进一步提高产品

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对“阿克苏苹果”品牌的保护和效益发挥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三、主要起草过程

标准制定任务下达后，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中企智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单位积极参

与，及时成立了《阿克苏苹果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使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起草小组，有序开

展标准起草工作。

（一）资料收集

2023年，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组织成立了阿克苏苹果相关团体标准起草小组。小组成立后，

便深入开展了资料收集和清理工作，全面收集阿克苏苹果产品包装、专用标志使用现状等相关资

料，并广泛查阅国内外有关标准和技术资料，对阿克苏苹果产业进行调研，听取相关部门的意见

和建议，收集各方信息及征求意见、建议，取得共识，达成一致性意见，为标准的起草打下坚实

的基础。

（二）产品质量抽查及检验

标准起草小组组织对保护范围内境内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合法使用人抽查50批次，

按照DB65/T 3503《地理标志产品 阿克苏苹果》，对其产品感官特征以及内在品质中的理化指标

等项目进行检验检测和比对分析。

（三）标准的起草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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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研及资料收集、检验检测情况，标准起草小组完成了《阿克苏苹果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申请使用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工作，并制定技术方案，进行技术验证，对生产企业以及

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征求意见，根据技术验证和征求意见情况，完成了标准送审稿的制定。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编写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

的规则起草。

2.适用性原则

在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标准要求相协调的基础上，结合阿克苏地区当地生产实际，标

准内容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要强。

（二）编制依据

原国家质检总局于2011年，批准阿克苏苹果为原产地域保护产品（2011年第70号）；原国家

工商总局于2009年，批准阿克苏苹果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号：5918994）。

根 DB65/T 3503《地理标志产品 阿克苏苹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 年修订）、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 2003 年第 6 号）、《地理

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2020〕第 354 号）等相关规定及

要求，结合阿克苏苹果产品的包装情况和知识产权保护需求实事求是的制定，有关的技术指标都

严于国家标准，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引用国家、行业有关标准。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上级相关标准相协调、无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一）主要条款的说明

1 术语和定义

DB65/T 350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1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指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适用在按照DB65/T 3503、《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

https://www.maxlaw.cn/n/20201208/9970915572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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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规则》 组织生产的阿克苏苹果产品上的官方标志。

1.2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保护范围

DB65/T 3503规定的保护范围。

1.3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持有人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持有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的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

1.4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指地方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2 合法使用人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合法使用人包括下列主体：

a）经公告核准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者；

b）经公告备案的阿克苏苹果证明商标的被许可人；

c）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备案的其他使用人。

3 申请使用基本要求

3.1 生产者

申请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满足以下条件：

a）依法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登记注册，并从事阿克苏苹果生产；

b）按照DB65/T 3503规定正常生产经营，并建立有完整、可追溯的产品质量档案；

c）近3年内无重大质量违法行为的。

3.2 其他主体

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其他机构和社会组织在举办研讨会、展览、展会等公益性活动时可

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4 申请

4.1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生产者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向阿克苏地区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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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申请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申请主体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核验报告；

——最近2年具备资质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其他相关证明。

4.2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经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持有人授权，并经公告备案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被许可人

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向阿克苏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

——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标志使用申请表；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公告或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初步审定公告（含公告全部内容）；

——申请主体所执行的产品标准；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备案公告或商标使用许可备案通知书。

4.3 其他主体

申请主体向自治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填写《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登记备案表》。

5 审查

5.1 初审

5.1.1 阿克苏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受理申报材料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

5.1.2 初审符合申报要求的，出具初审意见，报上一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核。

5.1.3 初审不符合申报要求的，退回申报材料，书面告知申请主体。

5.2 审核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通过并发布公告核准后即可使用。

6 使用

6.1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下载使用

使用主体凭阿克苏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发放的下载口令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

本图案矢量图并按《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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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标示标注

6.2.1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标示：

——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附着在产品本身、产品

包装、容器、标签等上；

——使用在产品附加标牌、产品说明书、介绍手册等上；

——使用在广播、电视、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媒体上，包括以广告牌、邮寄广告或者其他广

告方式为地理标志进行的广告宣传；

——使用在展览会、博览会上，包括在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的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印

刷品及其他资料；

——使用于电子商务网站、微信、微信公众号、微博、二维码、手机应用程序等互联网载体

上；

——其他合乎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

6.2.2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应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应更改专用

标志的图案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

6.2.3 应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合法使用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6.2.4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使用专用标志的，应同时标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地理

标志名称“阿克苏苹果”，并在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的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代号“DB65/T

3503”。

6.2.5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专用标志的，应同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证明

商标，并加注商标注册号。

7 管理

7.1 合法使用人应按照DB65/T 3503、《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阿克苏苹

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规则》的规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7.2 合法使用人应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专用

标志的印刷、发放和使用台账。

7.3 合法使用人应按于当年1月31日前向阿克苏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阿克苏

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

7.4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合法使用人还应同时向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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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报送上一年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

7.3 合法使用人未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时间超过2年的，由阿克苏地区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按规定申请注销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资格。

（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对境内的阿克苏苹果生产加工和生产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并对其

地理标志产品进行了大量的检测检验和比对分析，验证符合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要求。在此基

础上，结合国家、行业有关标准规定，参考同行业有关数据和指标要求，对阿克苏苹果从术语和

定义、合法使用人、申请使用基本要求、申请、审查、使用、管理等方面进行规定，标准提出的

数据科学合理，能有效保障地理标志产品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使用的成功率和高质

量。

六、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

草案定稿后开展。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阿克苏苹果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使用管理规范》作为协会团体标准发布。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一）出台文件，统筹安排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使用管理的相关工作

由境内市场监管局牵头，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中企智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部门，借

鉴国内知名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与保护的经验和教训，大力宣传并推动实施《阿克苏苹果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使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

（二）提高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率和标准化生产水平

大力推进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严格按照管理使用规范要求组织企业进行管理

使用，定期开展对阿克苏苹果的品质测定，把好质量关，确保阿克苏苹果的声誉不受损害。

（三）加强阿克苏苹果的宣传及销售产品创新

宣传也是生产力，地区将充分借助媒介的力量，通过不同的形式，将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产

品这一特色产品宣传出去。在销售方面，不断拓宽渠道，走终端市场，结合网络营销的热度，加

强网上销售。

九、预期效益分析

阿克苏苹果生产条件得天独厚，历史悠久，是国内外传统名特优产品。经过各级政府的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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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阿克苏苹果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阿克苏苹果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使用管理规范》

团体标准的制定、发布实施，对进一步提升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率及产品知名度，

发挥地域特点及资源优势地位，有效保护阿克苏苹果这一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以品牌促进产业

发展，在国内外打造阿克苏苹果品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将有着深远意义。

《阿克苏苹果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使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起草小组

2023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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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AA 010—2023

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

则起草。

本文件附录A、附录B、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

本文件由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阿克苏红旗坡林果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企智赢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海波、朱艺、李莹、李雪波、袁昊、李雪波、李汉超。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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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苹果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使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术语和定义、合法使用人、申请使用基本要求、申请、

审查、使用和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申请使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65/T 3503 地理标志产品 阿克苏苹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年修正）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第78号令）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2020〕第354号）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DB65/T 350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指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适用在按照DB65/T 3503、《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规则》 组织生产的阿克苏苹果产品上的官方标志。

3.2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保护范围

DB65/T 3503规定的保护范围。

3.3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持有人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持有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

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

3.4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指地方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4 合法使用人

https://www.maxlaw.cn/n/20201208/9970915572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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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合法使用人包括下列主体：

a）经公告核准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者；

b）经公告备案的阿克苏苹果证明商标的被许可人；

c）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备案的其他使用人。

5 申请使用基本要求

5.1 生产者

申请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满足以下条件：

a）依法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登记注册，并从事阿克苏苹果生产；

b）按照DB65/T 3503规定正常生产经营，并建立有完整、可追溯的产品质量档案；

c）近3年内无重大质量违法行为的。

5.2 其他主体

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其他机构和社会组织在举办研讨会、展览、展会等公益性活动时可申请使

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6 申请

6.1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生产者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向阿克苏地区知识产权管理

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申请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申请主体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核验报告；

——最近2年具备资质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其他相关证明。

6.2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经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持有人授权，并经公告备案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被许可人申请使

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向阿克苏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

——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标志使用申请表；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公告或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初步审定公告（含公告全部内容）；

——申请主体所执行的产品标准；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备案公告或商标使用许可备案通知书。

6.3 其他主体

申请主体向自治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填写《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登记备案表》。

7 审查

7.1 初审

7.1.1 阿克苏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受理申报材料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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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初审符合申报要求的，出具初审意见，报上一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核。

7.1.3 初审不符合申报要求的，退回申报材料，书面告知申请主体。

7.2 审核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通过并发布公告核准后即可使用。

8 使用

8.1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下载使用

使用主体凭阿克苏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发放的下载口令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

案矢量图并按《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规范使用。

8.2 标示标注

8.2.1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标示：

——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附着在产品本身、产品包装、

容器、标签等上；

——使用在产品附加标牌、产品说明书、介绍手册等上；

——使用在广播、电视、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媒体上，包括以广告牌、邮寄广告或者其他广告方式

为地理标志进行的广告宣传；

——使用在展览会、博览会上，包括在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的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印刷品及

其他资料；

——使用于电子商务网站、微信、微信公众号、微博、二维码、手机应用程序等互联网载体上；

——其他合乎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

8.2.2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应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应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

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

8.2.3 应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合法使用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8.2.4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使用专用标志的，应同时标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地理标志名称

“阿克苏苹果”，并在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的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代号“DB65/T 3503”。

8.2.5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专用标志的，应同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证明商标，并加

注商标注册号。

9 管理

9.1 合法使用人应按照DB65/T 3503、《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阿克苏苹果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管理规则》的规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9.2 合法使用人应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专用标志的印刷、

发放和使用台账。

9.3 合法使用人应按于当年1月31日前向阿克苏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阿克苏苹果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

9.4 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合法使用人还应同时向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持有人报送上

一年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

9.3 合法使用人未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时间超过2年的，由阿克苏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

门按规定申请注销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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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附 录 B（资料性）

附 录 C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表 A.1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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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印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本申请书由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单位填报。

2.本申请书电子版与纸质材料同时报送，纸质版须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项目 内容

产品名称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法 人 代 表

注 册 商 标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 子 邮 箱

企 业 规 模 ☐大型 ☐ 中型 ☐小型 ☐微型

产地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 子 邮 箱

企业及产品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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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附 录 E（资料性）

附 录 F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标志使用申请表

表 B.1 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标志使用申请表

申请单位：（印章） 日期： 年 月 日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法 定 代 表 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地理标志商标信息

商 标 名 称
商 标 图 案

商 标 类 型 ☐集体商标 ☐ 证明商标

持 有 人 名 称 商 标 注 册 号

持 有 人 地 址 注 册 时 间

申请人联系方式 商 标 有 效 性

集 体 商 标
初审/变更公告号

初审/变更公告时间

证 明 商 标

申请备案单位

商标许可备案号

备案时间

产品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类型

标准编号 制定时间

制定单位

说明：1.本申请表由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单位填报。

2.本申请表电子版与纸质材料同时报送，纸质版须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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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附 录 H（资料性）

附 录 I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登记备案表

表 C.1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登记备案表

一、专用标志使用人信息

使用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二、专用标志使用信息

使用用途 使用时间

使用场所 使用方式

使用数量 使用次数

申请单位签章

（公 章）

年 月 日

说明：1.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登记备案应由省级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来函，随函附本表。

2.本表应附专用标志使用人主体资格证明（包括：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批准举办活动的相关文件）。



标准项目名称：《阿克苏苹果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使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

承办人：李雪波 电 话：13811123615

标准项目起草单位：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中企智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06 日 填写共 1 页

序号
标准章条

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人）
处理意见及理由

1

2

3

4

5

说明：

① 提出意见数量： 个；

② 标准起草单位或工作组对意见处理结果：采纳 个，未采纳 个。

③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审查意见：采纳 个，未采纳 个。

（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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